[bookmark: bookmark26][bookmark: bookmark27][bookmark: bookmark28]附件1
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药品情况表

填报单位：              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日期：


— 6 —


— 5 —


	序号
	药品YPID编码
（前10位）
	品种通用名
	药品剂型
	药品规格
	标注基本药物
	备注

	1
	
	
	
	
	
	

	2
	
	
	
	
	
	

	3
	
	
	
	
	
	

	4
	
	
	
	
	
	

	5
	
	
	
	
	
	

	6
	
	
	
	
	
	

	……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写说明: 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填报用药目录药品情况。
[bookmark: bookmark41]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bookmark: bookmark42]3. 本表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通过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报送，纸质版加盖公章邮寄设区市卫健委汇总(省属机构报省卫健委医政管理处）。
4. 标注基本药物指填写的药品是基本药物的要在“标注基本药物栏”填写“基本药”。
[bookmark: bookmark44]5. 机构代码：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医疗机构22位代码，由22位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包括9位组织机构代码和13 位机构属性代码。
[bookmark: bookmark45]6. 行政区划代码：由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相当于机关单位的身份号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划代码由民政部门确定、发布。
[bookmark: bookmark46]7. 品种通用名：中国药典委员会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即按照有效成分的原料药通用名（品种名），不包含剂型，如“硝苯地平”。

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47][bookmark: bookmark49][bookmark: bookmark48] 	设区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药品汇总分析表
填报单位（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药品 YPID
编码
（前
10位）
	药品通 用名称
	剂型
	规格
	标注基本药物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目录汇总分析情况

	
	
	
	
	
	
	报送医疗卫生机 构共计XXXX家
	报送三级医疗卫生机 构共计XXX家
	报送二级医疗卫生机 构共计XXX家
	报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计XXX家

	
	
	
	
	
	
	覆盖机构 总数（家）
	占比 (%)
	覆盖三级医疗 卫生机构数
（家）
	占比 (%)
	覆盖二级医疗 卫生机构数
（家）
	占比 (%)
	覆盖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数
（家）
	占比 （%）

	1
	
	
	
	
	
	
	
	
	
	
	
	
	

	2
	
	
	
	
	
	
	
	
	
	
	
	
	

	3
	
	
	
	
	
	
	
	
	
	
	
	
	

	4
	
	
	
	
	
	
	
	
	
	
	
	
	

	5
	
	
	
	
	
	
	
	
	
	
	
	
	

	6
	
	
	
	
	
	
	
	
	
	
	
	
	

	……
	
	
	
	
	
	
	
	
	
	
	
	
	


[bookmark: bookmark50]填写说明：1. 本表供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分析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药品情况。
[bookmark: bookmark51]2. 汇总分析设区市医疗卫生机构报送的用药目录药品，去除药品重合度，按照通用名（含剂型、规格）进行排序。
[bookmark: bookmark52]3. 本表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通过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报送，纸质版加盖报送单位公章，连同汇总的医疗卫生机构纸质版邮寄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处。
4. 药品通用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时规定的药品产品名称，如“硝苯地平缓释片”。
[bookmark: bookmark54][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bookmark55]附件3
	序号
	品种通用名
	标注发布级别（省级、地市级、县级、本医疗卫生机构）
	备注

	1
	
	
	

	2
	
	
	

	3
	
	
	

	4
	
	
	

	5
	
	
	

	6
	
	
	

	……
	
	
	


医疗卫生机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情况表
[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bookmark57]填报单位（单位公章）：	机构代码：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填写说明：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填报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情况。
[bookmark: bookmark59]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bookmark: bookmark60]3. 本表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生物制品）的通知》要求，填报省 级、 地市级、县级和本医疗卫生机构制定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国家发布的目录药品不需报送。
4. 标注发布级别指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发布级别，省级发布的药品填写省级发布，地市和县级发布的药品填写地市或县发 布， 本医疗卫生机构制定的填写医疗卫生机构发布。
[bookmark: bookmark62]5. 本表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通过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报送，纸质版加盖报送单位公章邮寄设区市卫健委汇总(省属机构报省卫健委医政管理处）。
[bookmark: bookmark63]6. 机构代码：国家卫健委认定的医疗机构22位代码，由22位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包括9位组织机构代码和13位机构属性代码。
[bookmark: bookmark64]7. 行政区划代码：由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相当于机关单位的身份号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划代码由民政部门确定、发布。
[bookmark: bookmark65]8. 品种通用名：中国药典委员会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即按照有效成分的原料药通用名（品种名）,不包含剂型，如“硝苯地平”。

[bookmark: bookmark67][bookmark: bookmark68][bookmark: bookmark66]附件4
	设区市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汇总分析表
[bookmark: bookmark71][bookmark: bookmark70][bookmark: bookmark69]填报单位（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bookmark: bookmark72]序号
	品种通用名
	覆盖医疗卫生机构范围
	备注

	1
	
	
	

	2
	
	
	

	3
	
	
	

	4
	
	
	

	5
	
	
	

	6
	
	
	

	……
	
	
	


填写说明：1. 本表供设区市卫健委汇总分析本市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填报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情况。
2. 汇总分析设区市医疗卫生机构报送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去除药品重合度，按照通用名进行排序
3. 覆盖医疗卫生机构范围指省级发布的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药品填写覆盖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地市、县级和医疗卫生机构发布，分别汇总分析覆盖多少地市、县或医疗卫生机构。
[bookmark: bookmark73]4. 本表同时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通过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报送，纸质版加盖报送单位公章，连同汇总的医疗卫生机构 纸质版邮寄省卫生健康委医政管理处。
5. 品种通用名：中国药典委员会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即按照有效成分的原料药通用名（品种名）, 不包含剂型，如“硝苯地平”。

[bookmark: bookmark76][bookmark: bookmark74][bookmark: bookmark75]附件5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基本信息表
[bookmark: bookmark79][bookmark: bookmark77][bookmark: bookmark78]填报单位：	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日期:
	序号
	药品
YPID
编码
	院内编码
	批准 文号
	品种通用名
	药品通用名称
	商品名
	生产企业
	剂型
	制剂 规格
	制剂 单位
	最小销售 包装单位
	转换 系数
	材质 包装
	是否基本药物

	1
	
	
	
	
	
	
	
	
	
	
	
	
	
	

	2
	
	
	
	
	
	
	
	
	
	
	
	
	
	

	3
	
	
	
	
	
	
	
	
	
	
	
	
	
	

	4
	
	
	
	
	
	
	
	
	
	
	
	
	
	

	5
	
	
	
	
	
	
	
	
	
	
	
	
	
	

	……
	
	
	
	
	
	
	
	
	
	
	
	
	
	



[bookmark: bookmark80]填写说明：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填报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指标数据情况。
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3. 机构代码：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医疗机构22位代码，由22位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包括9位组织机构代码和13位机构属性代码。
[bookmark: bookmark81]4. 行政区划代码：由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相当于机关单位的身份号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划代码 由民政部门确定、发布。
5. 品种通用名：中国药典委员会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即按照有效成分的原料药通用名（品种名）, 不包含剂型，如“硝苯地平”。
6. 药品通用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时规定的药品产品名称，如“硝苯地平 缓释片”。

[bookmark: bookmark82][bookmark: bookmark83][bookmark: bookmark84]附件6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出入库情况表
[bookmark: bookmark85][bookmark: bookmark86][bookmark: bookmark87]填报单位：	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数据日期范围：	填报日期:

	[bookmark: bookmark88]序号
	药品
YPID
编码
	院内编码
	药品通用
名称
	入库
总金额
（万元）
	入库数量
（最小销售包装单位）
	入库数量
（最小制剂单位）
	入库最高价格（最小销售包装单位）
	入库最低价格（最小销售包装单位）
	入库最高价格（最小制剂单位）
	入库最低价格（最小制剂单位）
	出库数量（最小销售包装单位）
	出库数量（最小
制剂单位）

	1
	
	
	
	
	
	
	
	
	
	
	
	

	2
	
	
	
	
	
	
	
	
	
	
	
	

	3
	
	
	
	
	
	
	
	
	
	
	
	

	4
	
	
	
	
	
	
	
	
	
	
	
	

	5
	
	
	
	
	
	
	
	
	
	
	
	

	6
	
	
	
	
	
	
	
	
	
	
	
	

	……
	
	
	
	
	
	
	
	
	
	
	
	


填写说明：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填报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指标数据情况。
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3. 机构代码：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医疗机构22位代码，由22位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包括9位组织机构代码和13位机构属性代码。
4. 行政区划代码：由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相当于机关单位的身份号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划代码 由民政部门确定、发布。
5. 药品通用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时规定的药品产品名称，如“硝苯地平缓释片”。

[bookmark: bookmark90][bookmark: bookmark91][bookmark: bookmark89]附件7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使用情况表
填报单位：	                  机构代码：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日期：
	序号
	药品YPID编码
	院内编码
	药品通用名称
	销售总金额（万元）
	销售数量（最小销售包装单位）
	销售数量（最小制剂单位）

	1
	
	
	
	
	
	

	2
	
	
	
	
	
	

	3
	
	
	
	
	
	

	4
	
	
	
	
	
	

	5
	
	
	
	
	
	

	6
	
	
	
	
	
	

	……
	
	
	
	
	
	


填写说明：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填报药品使用监测系统指标数据情况。
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3. 机构代码：国家卫生健康委认定的医疗机构22位代码，由22位数字（或英文字母）组成，包括9位组织机构代码和13位机构属性代码。
4. 行政区划代码：由9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相当于机关单位的身份号码。按照国务院《行政区划管理条例》规定，行政区划代码由民政部门确定、发布。
5. 药品通用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时规定的药品产品名称，如“硝苯地平 缓释片”。

[bookmark: bookmark94][bookmark: bookmark93][bookmark: bookmark92]附件8
药品YPID编码增补需求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序号
	批准文号
	院内药品编码
	品种通用名
	药品通用名称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材质包装
	生产厂家
	转换系数
	备注

	1
	
	
	
	
	
	
	
	
	
	
	

	2
	
	
	
	
	
	
	
	
	
	
	

	3
	
	
	
	
	
	
	
	
	
	
	

	4
	
	
	
	
	
	
	
	
	
	
	

	5
	
	
	
	
	
	
	
	
	
	
	

	6
	
	
	
	
	
	
	
	
	
	
	

	[bookmark: bookmark95]……
	
	
	
	
	
	
	
	
	
	
	


填写说明：1. 本表供医疗卫生机构和省级、设区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药品编码比对中，发现的未在药品YPID编码数据库药品情况使用。
2. 本表所称药品主要包括：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
[bookmark: bookmark96]3. 省级、设区市汇总时要对辖区范围内上报的数据信息进行去重处理。
[bookmark: bookmark98]4. 本表通过药品使用监测系统只报送电子版。
5. 材质包装指药品外包装的特殊材质，如：玻璃瓶、塑料瓶、单管单阀、单管双阀等。
[bookmark: bookmark100]6. 备注处填写其他差异的情况，如：有糖/无糖等。
[bookmark: bookmark101]7. 品种通用名：中国药典委员会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药品名称，即按照有效成分的原料药通用名（品种名）, 不包含剂型，如“硝苯地平”。


8. 药品通用名称：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制定的、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时规定的药品产品名称，如“硝苯地平 缓释片”。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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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03][bookmark: bookmark102][bookmark: bookmark104]附件9
药品配备使用情况监测分析联络人名单
[bookmark: bookmark107][bookmark: bookmark105][bookmark: bookmark106]所属省份：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全称
	所属市
	所属区县
	联络员姓名
	联络员手机号

	1
	
	
	
	
	
	

	2
	
	
	
	
	
	

	3
	
	
	
	
	
	

	4
	
	
	
	
	
	

	5
	
	
	
	
	
	

	6
	
	
	
	
	
	

	……
	
	
	
	
	
	


填写说明：1. 联络人指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具体负责药品配备 使用情况监测分析报送人。
2. 组织机构代码：是指9位的组织机构代码或18位统一社会信用码的9
到17位。
3. 以上信息与药品使用监测系统设计管理关系密切，须准确完整填写。
[bookmark: bookmark108]4. 填报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属地化管理填写。
[bookmark: bookmark109]5. 联络员和联络员手机号必须准确一致，手机号将作为登录药品使用监测 系统用户名，登录密码短信发送手机，否则无法登录。
6. 请于11月20日前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后报送至指定邮箱。
指定邮箱：yanglp@nhc.gov.cn
联系人：杨龙频、申远

联系电话：010–68792927、68791137
— 13 —

[bookmark: _GoBack]
